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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5/2021_2022__E5_9B_9B_

E5_B7_9D_200_c34_205110.htm 各市、州旅游局： 根据《全国

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全国导游人员

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印发的《2007年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

试工作意见》（旅办发〔2007〕22号），我省定于2007年6月

组织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一、组

织报名（一）报名条件1.取得初级导游证满三年，或具有大

专以上学历者、取得初级导游证满两年；2.申报前实际带团

不少于90个工作日，带团工作期间表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；3.

初级中文导游和中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时，需具备

所报考语种大专或以上学历；4.申报前三年内一次性扣分达6

分以上（含6分）或一年内累计扣分达10分的导游员，不得参

加当年的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。（二）报名办法报名工作通

过网上报名和实地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1．网上报名：考

生需登录中国旅游网（www.cnta.gov.cn），通过：首页 / 网上

政务 / 网上办公，进入导游等级考试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

，报名后获取系统随机产生的考生序列号，网上报名的截止

时间为4月20日。网上报名数据报送后，原则上不再予以修改

。如出现问题，需经注册地所在的市、州旅游局确认后以书

面形式报四川省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（设在省旅游

局人教处,下同）。2. 实地审核： 各市、州旅游局组织考生填

写《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核报名表》（见附件1，可从四川

旅游信息网（www.scta.gov.cn）/政务公告栏下载），并对考

生予以初审，核对其身份证、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、导游证、



学历证。各市、州旅游局于5月13日前将初审合格人员的报名

材料（含所有证件的复印件及每位考生红底免冠一寸近照三

张）和《2007年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报名情况汇总表》

（见附件2）集中上报省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。附

件2的电子文档发至邮箱：rjc@scta.gov.cn。 3.省导游人员等级

考核评定办公室对各市、州旅游局上报的考生材料进行审核

，于5月20日前将复审合格考生信息通过导游等级考试信息系

统上报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设在国家

旅游局人教司教培处,下同）。 4.经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

定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后，省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于5

月30日前将准考证发放给各市、州旅游局。各市、州旅游局

负责发放至考生手中。（三）奖励加分 凡符合规定加分的考

生，在报名时需提供书面形式的个人资料和加分请示，由各

市、州旅游局集中报送省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。二

、组织考试（一）考试方式 2007年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，按

照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在中国旅游网

（www.cnta.gov.cn）上发布的《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大纲（

试行）》，采取全国统一笔试方式，集中在成都进行。具体

考试地点以准考证上地址为准。考生可自行下载考试大纲，

参考资料可使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级导游员系列丛书

，包括《导游知识专题》、《汉语言文学知识》、《英语》

及《日语》。（二）考试科目 中文导游人员考试科目为“导

游知识专题”（包括基础知识和文化专题两部分，下同）和

“汉语言文学知识”（包括基础知识和旅游文学知识两部分

，下同）；外语导游人员考试科目为“导游知识专题”和“

外语”。（三）考试时间6月16日上午09：00-11：00 导游知



识专题6月16日下午14：00-16：00 汉语言文学知识或外语（

四）考试收费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和四川省财政厅《关于导游

人员资格考试和导游人员等级考核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川价

函〔2007〕39号）的规定，2007年中级导游员考核按每位考

生132元收取相关费用。考试费由各市、州旅游局代收，汇同

报名材料一起上交省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。（户名

：四川省财政厅，开户行：中行蜀都大道支行，帐号

：06075608096001。转账后请将转账底单复印件传真至

：028-86711528）三、组织考前培训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许可法》第五十四条“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

前培训”的规定，我省中级导游员考前培训，坚持“培训自

愿、考培分开”的原则，并委托省旅游培训中心组织。考生

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培训。省旅游培训中心将按照全国导游

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制定的《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大纲

》组织培训，认真选派教师，保证培训质量。培训时间及办

班形式自行安排，收费按物价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。四、公

布成绩、发证 考试成绩由省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

于6月30日前上报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审核，成

绩经审核由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于8月13日公布

，届时考生可登录中国旅游网（www.cnta.gov.cn），通过：

首页/ 网上政务 / 网上办公，进入导游等级考试成绩查询系统

进行查询。报考科目成绩全部合格的考生认定通过，对通过

的考生由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委托我省导游人

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发放“中级导游员证书”。未通过考

生的单科合格成绩不予保留，也不予补考。 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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